
青发改〔 2020 〕 215 号

关于青阳县城南水厂扩建工程

初步设计的批复

青阳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
报来《关于报送〈青阳县城南水厂扩建工程初步设计〉的报

告》 （青建投〔 2020〕 45 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 该项目初步设

计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业经专家评审会审查通过，设计单位已根

据专家组意见进行了修改。经研究， 现做批复如下：

一、 同意青阳县城南水厂扩建工程设计方案。

二、 工程建设地点：

青阳县蓉城镇百花村城南水厂内。

三、 工程规模：

扩建城南水厂至 7. 0 万m3/d o 新增输水管线一条 DN800，长

度 10. 62km 。

四、 工程内容：



1. 水源工程：对取水头部进行改造；

2. 输水管线工程：从牛桥水库增设一条 DN800 球墨铸铁管至

城南水厂， 长度 10. 62km; 

3. 净水厂工程：增加机电设备；加氯系统改造并增加相应设

备；新增絮凝沉淀池、 滤池、 清水池及污泥处理系统。

五、 进出水水质：

进水水质：浊度 15NTU， 出水水质：浊度目标值 0. 5NTU 。

六、 项目代码：

2019-341723-46-01一024498 。

七、 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总金额 11504. 05 万元。 其中： 工程

投资： 9739. 80 万元；工程建设其他费用： 751. 48 万元；预备费

524. 56 万元， 建设期贷款利息： 424. 58 万元；铺底流动资金：

63. 64 万元。

项目实施中，应加强项目管理、 落实项目 “ 四制

制投资规模，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 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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